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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 

秘书处的报告 

 
1. 应哥伦比亚政府的要求，将本项目纳入执委会临时议程。本说明概述了当前的问题。 

2. 在不存在效益相当的其它医疗选择的情况下，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1可拯救众多生

命并恢复基本功能。肾、肝、心或肺等固体器官的移植正在日益成为所有国家卫生保健

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而且该技术不再仅仅是高收入国家中卫生保健的一个特征。每年

移植的约 70 000 固体器官中，有 50 000 是肾脏替换，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肾脏替换手

术是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中进行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体组织移植的案

例数均在增多，但有关此类移植的全球数据很不完整。在欧洲，每年进行几十万例组织

移植，而且在 1999 年估计有 750 000 人在美国接受人体组织，比 1990 年的人数增加了

一倍。在 2000 年，全球估计进行了 120 000 例角膜移植和 18 000 例异基因造血祖细胞

移植。 

3. 在许多情况中，移植被认为是经济有效的，例如，肾脏移植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同样对末期肾脏病产生远优于血液透析等其它疗法的存活率和生活质量，而且从长远

观点来看费用也较少。异体皮肤移植或羊膜移植是有效的烧伤敷料，低收入或中等收入

国家都有能力予以利用。同样，角膜移植在许多情况中可成功地治愈因角膜问题所致失

明。 

4. 尽管如此，器官和组织移植引起伦理方面的关注。在 1991 年，卫生大会通过

WHA44.25 号决议认可了关于人体器官移植的一套指导原则2。该指导原则的重点包括自

                                                 
1 其中包括供移植的人体细胞，例如来自骨髓、外周血或脐带血的造血干细胞。配子、胚胎和胎儿组织以及血液

和血液制品的使用引起了需另处理的其它问题。 
2 文件 WHA44/1991/REC/1，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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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捐献、非商业化、受体与供体的遗传关系以及在尸体和活体捐献中优先选择前者为来

源，对职业准则、国家、州和省的立法以及政府间组织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

《指导原则》并不直接解决安全方面的关注。还出现了进一步的担忧，因为偏离《指导

原则》的一些做法，例如依靠活体供方的器官以及为器官付费，过去 10 多年中在某些

地方有所增多。 

当前在移植方面的问题 

获取 

5. 病人对器官的需求与现有可用于移植的器官数之间持续存在和不断扩大的差距已

成为许多会员国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公众信息和教育不够、获取移植材料的组织效率

不高或不存在以及某些国家中的文化和宗教障碍限制了尸体器官的供应。 

6. 在移植率仍然远低于富有国家的低收入国家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对移植的利用很

有限。即使在卫生资源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病人获得移植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此外，

当资金被用于成本效益较低的其它形式的疗法，肾衰竭患者获得移植的可能性就减少

了。 

7. 获得移植所涉及的问题不只是手术本身，因为成功是通过延长患者存活时间和长期

改善生活质量来衡量的。器官和活组织的成功移植有赖于持续的医疗随访，而且病人必

须遵守免疫抑制药物疗法。但是，免疫抑制疗法或治疗并发症的费用，即使在富裕国家

对个人也可是灾难性的。 

质量与安全 

8. 尽管在该领域有了进展，但移植受体可面临若干可避免的风险。供方可能未经适当

选择和化验。在有关情况下（例如针对某些组织），消毒方法可能不适当。这些步骤都

可导致供方向受体传播传染因子，范围包括从朊粒（在硬脑膜和角膜中，引起偶发性克

-雅二氏病）到病毒（例如最近报导的西尼罗河病毒案例），以及恶性肿瘤。移植组织在

国际范围内的流通引起了跨国界疾病控制方面新的困难。此外，存在移植材料质量低下

的危险。例如，获取、加工、储存或运送方面的不当做法可造成细菌或真菌污染，导致

移植失败并对受体造成严重后果，不同的发达国家中最近对此已有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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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活体供方身上摘取一个肾脏或者肝脏或肺脏的一小部分并非没有风险。若干研究

报导了在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中单侧肾切除术的长期严重后果，尤其是对有偿捐献者。

由精心选择的保健条件良好的活体捐献者捐献的肾脏产生的风险是可以忽略的，但最近

出现的情况是美国有些曾作为肾脏捐献者的人现在被列入等候移植的病人名单。需要通

过供方登记及类似方法，在每一情况中进一步评估活体器官捐献的结果。 

伦理挑战 

10. 日益依赖活体捐献者（包括在遗传和情感方面与受体无关联的人），是对《指导原

则》前提的挑战之一。在 2000 年，全球所有移植的肾脏有近一半来自活体捐献者，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的比例更高，超过 80%。但是，要确保活体捐献者了解情况并自

愿地进行捐献，即使没有经济鼓励，也是很复杂的。在建立活体捐献规划时，必须考虑

到不适当的影响、家庭压力以及确定供方自愿表示同意的实际身心能力方面的困难等因

素。必须谨慎地选择捐献者，以便避免医疗和心理两方面不能令人满意的后果。 

11. 尽管牢固的传统观念是器官和组织应被视为赠品，但移植行业的有些成员和若干国

家的决策者表示有兴趣为提供人体材料者给予经济鼓励，以图提高移植的可得性。事实

上，虽然付款几乎在所有国家是非法的，但有许多报告说明在许多国家中活体捐献移植

用肾脏者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报酬。但是，为人体器官和组织付款使人体商品化并会产生

使人体作为工具的风险。已知在若干国家中，有偿捐献者受到了剥削。收集、加工、储

存和分发（这些活动的费用需要回收）无偿捐献的组织，使这些组织在移植时成为需要

付款的物品，此时会产生进一步的复杂问题。 

前进的方向 

12. 政策和伦理指导方面的进一步改进可有助于移植在全球级的进展。 

获取：改进供移植使用的器官和组织的供应 

13. 具有不同文化、宗教和经济背景国家中的成功经验对会员国建立国家移植规划和改

进获取器官和组织的手段可能很有用。尽管广泛认识到各社区需要获得关于移植的更充

分教育，但如果要形成大众对器官和组织获取活动的支持，有效和透明的管理机制也是

必不可少的。捐献的动机不但是利他主义和慷慨精神，而且是由于个人认识到运转良好

的移植规划是对其自身健康具有潜在意义的一种资源，而规划的存在取决于每个人作出

捐献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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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与安全 

 全球安全标准 

14. 尽管最近制定了专门的区域指导原则，但尚不完全存在关于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的

全球安全标准。在 2002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了一套组织库国际标准，该机构支持

在 30 个国家发展使用辐射消毒骨和其它组织的组织库。在 2002 年 2 月，欧洲理事会出

版了《器官、组织和细胞安全与质量保证指南》。在 2002 年 6 月，欧洲委员会建议了欧

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的一项指示，规定了人体组织和细胞捐献、获取、测试、加工、储

存和分发的质量与安全标准。迫切需要适用于受体和活体供方从获取到随访全过程的基

本安全与质量原则。 

加强国家立法和管制环境 

15. 卫生当局应该支持采办组织并实施伦理和公共卫生要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明确

的责任制系统，能够完全负责在移植时适当收集和使用人体组织和器官并确保一切有关

活动中的透明度。但是，现有法规的实施并不一定是协调一致的，而且据报导，违反法

规的事件不断出现，尤其是涉及贩卖人体组织和剥削肾脏捐献者。在过去 10 年中，若

干会员国加强了对移植活动的监督。支持建立和有效实施经改进的法律框架，可有助于

优化人体器官和组织移植的安全性、质量和有效性并充分遵守伦理原则。此外，把各种

人体组织分类为医疗产品的举动使之能通过国家管制当局之间的合作，更好地控制国际

交易。 

伦理问题 

 更新 1991 年的指导原则 

16. 在不对其伦理前提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鉴于过去 10 年中的医学和法律进展并从

各区域中确认的各种伦理问题和实际问题出发，重新审核《指导原则》及其注释可有益

处。对个人（无论是受体或供方）的保护仍应当是一项重点并需要予以加强，还必须解

决对个人情况和姓名给予保密等其它问题。虽然有充分理由继续优先选择尸体作为供

方，但在抑制免疫反应方面的改进减少了活体供方与受体具有遗传关系的必要性。越来

越多地使用遗传方面无关联的供体意味着必须更加注意确保知情和自愿同意。同样，必

须谨慎地研究在不同情况下给予鼓励的方案，以便避免出现商业化或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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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7. 请执行委员会注意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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